
河口采油厂管理十区大王北 8 号站集油管网等四条管线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河口采油厂管理十区大王北 8号站

集油管网等四条管线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HJQqkMXVIkX6dOnYCO0ow?pwd=fbsq 提取码: fbsq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法人和其他组织可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前往

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也可向环评单位索要相关信息。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

联 系 人：王高斌

联系方式：0546-8571460

评价单位：山东碧霄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华特广场 C区 510室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890641255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围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或关心本工程环境保

护工作的其他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CI0vpj9x0qTf4150yznfw 提取码：ejzr。

注：公众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国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

影响评价机构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并将意见或建议填写

至公众意见表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我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至 10个工作日内。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河口采油厂


